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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
炎陵县卫生健康局2022年部门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拟订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政策规划。推进全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。负责全县疾病预防控制、公共卫生工作。负责全县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。负责全县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、妇幼卫生等工作。制订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。承担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、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二、机构设置
炎陵县卫生健康局属一级预算单位，根据编办核定，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63人，实有人数63 人。内设科室 10 个（含0个副处级单位）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人事股、法制监督股、医政药政医管股、卫生健康股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、爱国卫生股、炎陵县卫生健康服务中心、炎陵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、炎陵县乡镇卫生院会计核算中心。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
四、部门收支总体情况
2022年炎陵县卫生健康局公开的部门预算为局机关预算。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单位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、面向全县分配的专项经费。（详见附表）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22年年初预算数25501626.08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501626.08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0元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元；其他收入0元；上年结转0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22年年初预算数25501626.08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6288.32元，卫生健康支出24219370.44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60367.32元。
（三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：2022年度本部门年初预算数为25501626.08元，比上年增加18553350.08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专项经费增加了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
2022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501626.08元，具体安排如下（详见附表）：

（一）人员类支出

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7348509.51元。其中包括基本工资2422284元、津贴补贴1429536元、奖金1713857元、其他人员经费1782832.51元等。

（二）运转类支出

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867676.57元。其中：办公费61000元、水费5000元、电费30000元、差旅费50000元、公务接待费30000元、工会经费65836.57元、其他交通费用360840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65000元。
特定目标类支出

爱卫工作经费专项160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爱卫工作，组织城区灭“四害”活动

卫生健康专项经费专项170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卫生健康政策，进行卫生健康服务工作，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能力，解除计生家庭后顾之忧。

（3）行政村卫生室运行经费366000元。主要用于提高村卫生室服务能力，维护现有乡村医生队伍稳定，方便群众就医。

（4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6834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，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

（5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经费1000000元。主要用于加强县级医院标准化建设，临床技术和专科建设，大力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能力

（6）乡镇卫生院运转经费及基药改革7500000元。主要用于弥补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运行亏损，推进乡镇卫生院能力建设

（7）人民医院传染病防治经费160000元。主要用于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，促进传染病防治工作规范化，杜绝传染病大规模爆发。
（8）计生手术并发症治疗及特困家庭救助30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计划生育奖励政策，统计登记符合条件人员，发放奖励资金，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。

（9）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3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，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。
（10）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285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计划生育奖励政策，统计登记符合条件人员，发放奖励资金，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。

（11）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岗位津贴23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卫生人才岗位津贴，稳定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，方便群众就医，加强医疗改革成效。

（12）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津贴27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全科医生岗位津贴，稳定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，方便群众就医，加强医疗改革成效。

（13）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监护奖励金30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监护奖励，以减轻精神病患者家庭负担，营造精神病患者良好的康复环境，帮助患者早日康复
（14）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60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，保障老年乡村医生老有所保，维护现有乡村医生队伍稳定，方便群众就医。
（15）乡镇卫生院人员乡镇工作补贴70000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卫生院人员乡镇工作补贴，稳定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，方便群众就医，加强医疗改革成效。

（16）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改革700000元。主要用于弥补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亏损
（17）全国计划生育特别补助制度1150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计划生育奖励政策，统计登记符合条件人员，发放奖励资金，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。

（18）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2765000元。主要用于宣传计划生育奖励政策，统计登记符合条件人员，发放奖励资金，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。

（19）精神病人住院补助和防治工作经费120000元。主要用于加强精神病住院患者管理，规范治疗，减轻患者家庭负担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
2022年度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

七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：本部门2022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(商品和服务支出+业务性专项)共安排867676.57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23476.57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因工作需要机关运行经费增加。
（二)政府采购预算：2022年年初预算数为59650元。包含：政府采购货物59650元，政府采购工程0元，政府采购服务0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：截止2021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办公及业务用房2521平方米；车辆1辆，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、货币化用车0辆；单位价值50万以上大型设备0套。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，预算安排购置价值50万以上大型设备0套。
（四）预算绩效目标：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，纳入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25501626.08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8235026.08元，项目支出17266600元（详见附表）。 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30000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000元、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0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元。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数0台。

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2021年增加（减少）0元。

（六）会议费、培训费预算：

2022年预算安排会议费0元。
2022年预算安排培训费0元。
其他事项。本单位2022年预算未安排政府性基金资金、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资金、项目资金。

八、名词解释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: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“财政收入”，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《预算法》，改称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、上划中央收入、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: 是对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制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: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不列赤字，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: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。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，做到收支平衡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    （六）机关运行经费：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。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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